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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修改《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业务规则（试行）》的公告

2013年12月30日 15:24

　　　　　　　　　　　　　　　　　　　　　　　　　　　　　　　　　　　  股转系统公告[2013]40号

为了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关问题的决定》和修改后的《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

办法》，经中国证监会批准，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对《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

行）》的部分条款进行了修改。具体修改内容如下：

一、第1.1条修改为："为规范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以下简称"全国股份转让系统"）运行，维护市场正常秩

序，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国务院关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关问题的决定》以及《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

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管理暂行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制定本业务规则。"

二、第1.10条修改为："挂牌公司是纳入中国证监会监管的非上市公众公司，股东人数可以超过二百人。

股东人数未超过二百人的股份有限公司，直接向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申请挂牌。

股东人数超过二百人的股份有限公司，公开转让申请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可以按照本业务规则的规定向全国股

份转让系统公司申请挂牌。"

三、第2.4条修改为："申请挂牌公司取得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同意挂牌的审查意见后，按照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

司规定的有关程序办理挂牌手续。

申请挂牌公司应当在其股票挂牌前与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签署挂牌协议，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和有关事项。"

四、第四章第三节的节名修改为 "股票发行"。

五、第4.3.1条修改为："本业务规则规定的股票发行，是指申请挂牌公司、挂牌公司向符合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投资

者适当性管理要求的对象发行股票的行为。

股票发行可以采取路演、询价等方式选定投资者。"

六、第4.3.2条修改为："申请挂牌公司、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应当符合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有关投资者适当性管

理、信息披露等规定。"

七、第4.3.3条修改为："按照《管理办法》应申请核准的股票发行，挂牌公司在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文件后，按照

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的规定办理股票发行新增股份的挂牌手续。"

八、第4.3.4条修改为："按照《管理办法》豁免申请核准的股票发行，主办券商应履行持续督导职责并发表意见，

挂牌公司在发行验资完毕后填报备案登记表，办理新增股份的登记及挂牌手续。"

九、第4.3.5条修改为："申请挂牌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同时股票发行的，应在公开转让说明书

中披露。"

十、第4.4.1条第一款第（三）项修改为"向中国证监会申请公开发行股票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或向证券交易所申

请股票上市"。

十一、第4.5.1条第（一）项修改为："中国证监会核准其公开发行股票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或证券交易所同意其

股票上市"。

十二、第5.1条第一款第（一）项修改为："推荐业务：推荐申请挂牌公司股票挂牌，持续督导挂牌公司，为挂牌公

司股票发行、并购重组等提供相关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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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作相应的修改，现重新发布。

特此公告。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2013年12月30日

附件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

通讯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丁26号金阳大厦全国股份转让系统 邮编：100033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版权所有 2012 粤B2-20050313号-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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